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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北市心藝社會關懷協會 

115年度照顧服務員培訓計畫-報名簡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ㄧ、指導單位：台北市政府（社會局、勞動局） 

 二、主辦單位：社團法人臺北市心藝社會關懷協會 

三、招生對象： 

1.以設籍台北市市民、實際居住於本市領有工作證之外籍人士或現於本市照顧 服

務產業工作者（需出具工作證明）為優先，設籍外縣市民眾為候補。 

2.年滿 16 歲以上，性別不拘，願意接受照顧服務員訓練之社會大眾。 

3.身心健康、無不良嗜好及傳染病（需檢附開班日前 3個月內地區級以上醫院之 

體檢報告，檢查項目請見報名表注意事項一） 

四、開班日期／地點：（以下日期或地點若有變更，以本會網站公告為主） 
 
 

班別名稱 訓練起迄日期     術科實習地點 

數位班(大同區)  115.03.16〜115.03.20 

臺北市私立建順老人

長期照顧中心(養護

型) 

台北市大同區甘州街

55 號 3 樓 

※訓練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點 30分至下午 5 點 3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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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報名方式：人數以 2 0人額滿截止(報名前請來電詢問) 

   1. 採傳真報名，依報名表收到先後順序，並且備妥各項文件及完成繳費者，始完成報

名手續(體檢報告可於開課前補齊即可)，恕不受理電話報名。報名成功者，於開課前一

週通知學員。 

   2. 聯絡方式： 

週一至週五 10:00~17：00 張小姐 0973-969-403；02-2239-8785 

郵寄地址：(221)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 193號 1樓(心藝關懷協會)  

六、訓練費用：新台幣 5,300元/名，匯款手續費自行負擔(費用含講義，不含午餐) 

本班為全額自費，無退費。  

請匯至下列帳戶，並請註明匯款人姓名。繳費收據統一上課時發放。 

 

 
 

 
 

七、退費原則及方式： 

1. 開訓前辦理退訓者，最多得收取核定訓練費用百分之五，餘額退還學員。 

2. 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訓練單位應退還核定訓練費用百分之五十。 

3. 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費。 

若因以下情形致學員無法參訓，且非屬學員之個人過失或可歸責之事由，學員得申請退

費；經查證屬實者，主辦單位應依下列原則辦理退費： 

1. 課程未開始前：應全額退還已收費用。 

2. 課程已開始但未達總課程三分之一：退還已收費用之 70%–90%，主辦單位得依實際

聯絡或教材成本酌扣。 

3. 課程已達三分之一以上但未達二分之一：退還已收費用之 50%。 

4. 課程已達二分之一以上：得不予退費，但如因主辦單位因素致學員無法繼續參與者，

仍應按比例退費或提供補課方案。 

八、備註： 

1. 參加實習課程之出席率應達 100％以上，並完成所有回覆示教課程及臨床實習課程者， 

     始可參加成績考核。實習課程成績分數以 8 0  分為及格標準。 

2. 實習課程成績分數，均達 80 分(含)以上，頒發台北市政府「合格結業證書」，擁有照顧

服務員之資格。 

3. 參訓學員一律加入勞工保險(訓)字號保險。 

 

戶名：社團法人臺北市心藝社會關懷協會 

銀行：台北富邦基隆路分行；帳號：6001200019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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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

(1)照片：2 張(1 吋或 2 吋均可) 
(2)身分證影本：新版(正反面)、外籍人士(居留證正反面) 
(3)體檢報告(三個月內) 

(4)衛生福利部辦照顧服務員資格訓練網路(線上)課程學習證明 

(5)報名費：5300 

報名必備文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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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北市心藝社會關懷協會 

115年度照顧服務員培訓報名表 

 

參加班次 
 

姓 名 
  

 
二吋或一吋 

照片黏貼處 

共兩張 一

張黏貼 

一張隨報名表附上 

性 別 □男 □女 
出生 

年月日 
民國 年 月 日 

身分證字號 
 

學歷 
 

通訊地址 
(證書寄發地址) 

□□□ 

電子郵件 
 

戶籍地址 □□□ 

聯絡電話 
 

行動電話 
 

緊急聯絡人 
姓名 

 緊急聯 
絡人關係 

 緊急聯絡人 
電話 

 

參加動機 
□失業中，對此類工作有興趣 □從事非相關行業中，對此類工作有興趣 

□從事相關行業中，需取得證書 □其它:______________________(請註明) 

※是否同意協會將您的資料轉介給台北市長照機構或居家照顧單位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 

 
身 

份 

證 

黏 

貼 

處 

 

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正面                  反面  

(繳費收據黏貼處) 
注意事項：請先閱讀確認後再報名 

一、報名需繳交文件： 

  1.繳交報名費收據，未繳費者，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，恕不保留。 

 2.繳交上課前三個月內體檢報告（含一般檢查、胸部 X 光、B 型肝炎表面抗原及抗體（HBsAg 及 

Anti HBs）、皮膚疥瘡檢查、糞便細菌培養、濃縮法腸內寄生蟲糞便檢查（含痢疾阿米巴原蟲）等，罹

患 有其他傳染病而影響被照顧者不得參與受訓。） 

二、郵寄報名請掛號寄至『221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 193號 1樓』  

三、報名後欲更改梯次，請開課 7天前提出，並以一次為限。  

四、報名後所繳交之文件資料不予退還。 

聯絡電話：0973-969-403；02-2239-8785 張小姐 傳真：02-2641-2987 

學 號： 


